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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 24小时智能商事登记项目 

建设工作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有

关要求，不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深入推进商事登记服务智能化、

便民化改革，按照《市政府工作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书》（梅市府

办会函〔2021〕81 号）有关“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事宜”要求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为深化我市商事制度改革，学习借鉴佛山、江门等珠三角地

市先进经验，避免系统重复建设和财政资金浪费，通过升级梅州

市市场准入信息系统，申请人可以选择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梅州

分厅、粤商通、自助终端进行自主申报，实现网上智能申请和终

端自主打印相结合的服务新模式，为我市商事主体提供“24 小

时不打烊”的全天候市场准入服务，对标先进优化我市营商环境。 

二、工作分工 

（一）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负责智能商事登记业务梳理、

表单设计和流程优化的内容，升级完善梅州市市场准入信息系统，

提出政务服务一体机的可办事项清单和功能需求，对接广东政务

服务网、“粤商通”，做好具备实现 24小时智能化、自动化商

事登记的基础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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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牵头负责政务服务一体机开发

采购以及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两级政务服务中心自助办事区部署

应用；协调做好广东政务服务网、“粤商通”、政务服务一体机

平台对接联调。 

三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梳理优化业务流程。明确纳入商事登记智能化审批的

事项清单，梳理办事指南、一表制表单、材料清单（含共性材料、

个性材料）等业务材料，提供梅州市市场准入信息系统升级建设

需求、时限和政务服务一体机的可办事项清单、功能需求。(责

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完成时限：2021 年 4 月上旬前) 

（二）编制项目方案。学习借鉴佛山、江门等地先进经验，

通过项目设计咨询、前期调研和业务功能论证，结合梅州市市场

准入信息系统升级和政务服务一体机购买需求编写项目立项方

案。(责任单位：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

完成时限：2021年 5月底前) 

（三）做好项目立项和采购。依法依规做好项目立项方案专

家论证、造价审核、商用密码测评、立项审批和项目采购工作。

(责任单位：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，完成时限：2021 年 8 月中

旬前) 

（四）推行“人工智能+”商事登记模式。升级完善梅州市

市场准入信息系统建设，逐步实现我市各类商事主体网上开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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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主申报、自动审批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完

成时限：2021 年 10月中旬前） 

（五）做好场地部署准备。选取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两级政务

服务中心作为 24 小时智能商事登记政务服务一体机的部署场地，

做好网络联通、调测和人员等部署准备。〔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、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，完成时限：2021 年 11

月中旬前〕 

（六）采购安装政务服务一体机。采购 8台政务服务一体机，

在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务服务中心进行安装部署和运维管理。〔责

任单位：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完

成时限：2021 年 11 月中旬前〕 

（六）提供多渠道 24 小时智能商事登记服务。梅州市市场

准入信息系统对接广东政务服务网梅州分厅、“粤商通”和政务

服务一体机，逐步实现我市商事登记主体登记线上、移动端和自

助终端 24小时智能商事登记服务。(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、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按各自职责实施，完成时限：2021

年 11 月中旬前)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统筹协调。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成立工作小组，建立协调推进机制，落实主体责任，明确

责任分工，夯实基础工作，狠抓措施落实，不折不扣地按部署时

点完成既定工作目标。 



—5— 
 

（二）加强工作保障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明确项目业务流

程和功能需求，协调梅州市市场准入信息系统的系统开发公司做

好技术对接联调。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做好广东政务服务网、

粤商通的事项进驻和政务服务一体机部署。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

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具文向市财政部门进行项目请款。各

县（市、区）负责本级部署的政务服务一体机日常管理及运维年

费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推广。各单位要采取多种方式，全方位、多

角度开展政策解读和宣传，积极引导企业群众通过线上、移动端

和自助端便捷登记，着力提高我市多渠道 24 小时智能商事登记

政策知晓度和参与度。 

（四）加强通报督促。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在项目建设期

间建立工作定期通报制度，发现问题及时予以通报，于本方案印

发之日起每月底将工作推进情况报市政府办公室（职能转变协调

科），协调推进项目进度和实施。 

 


